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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委員會討論文件  
 

2013 年 2 月 8 日  

 

 
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總目 710－電腦化計劃  
司法機構  

新 分 目 「 於 西 九 龍 法 院 大 樓 配 備 資 訊 科 技 基 礎 設 施 與 數 碼 錄 音 及 謄 寫

服務系統」  

 

 
請各委員批准一筆為數 51 ,796 ,000 元的新承擔額，

以便在西九龍法院大樓配備資訊科技基礎設施與數

碼錄音及謄寫服務系統。  

 
 
問題  
 
 西九龍法院大樓 (下稱「西九大樓」)會在 2016 年第三季投入服務／

運作，司法機構需要為新西九大樓配備所需的資訊科技基礎設施與數

碼錄音及謄寫服務系統，以支援法庭及日常運作。  

 
 
建議  

 
2 .  司法機構政務長建議開立為數 51 ,796 ,000 元的新承擔額，以便在

西九大樓配備所需的資訊科技基礎設施與數碼錄音及謄寫服務系統。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支持這項建議。  

 

 
理由  

 
3 .  司法機構現有的資訊科技基礎設施包括伺服器、電腦工作站及連

接所有法院大樓和遠程站的數據網絡。自 1 9 9 6 年起，司法機構已推行

數碼錄音及謄寫服務系統，以數碼化及多頻道錄音系統，記錄所有法

院程序。現時所有法庭和法官及司法人員的內庭，均已設置接達該系

統的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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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資訊科技基礎設施與數碼錄音及謄寫服務系統，均為支援西九大

樓法庭日常運作及輔助服務不可或缺的系統和設備。新西九大樓的司

法人員及支援人員如沒有建議的資訊科技基礎設施與數碼錄音及謄寫

服務系統的設備，日常運作便無法有效地進行－  

 
( a )  法庭職員無法透過司法機構的網絡接達應用系統 (如案件管理

系統 )，法庭運作的成效和效率因而會受到不良影響；  

 
( b )  西 九 大 樓 內 的 法 律 程 序 錄 音 無 法 進 行 ， 有 關 謄 本 亦 未 能 製

備，法庭運作的效率將會受到嚴重的影響；以及  

 
( c )  裁判法院及審裁處審理大量案件。設於西九大樓內的各裁判

法院及審裁處如沒有裝設其他法院大樓已設置的資訊科技系

統和設備，司法制度運作的效率定必受到不良影響。  

 
5 .  再者，現時網絡設備和伺服器的主機設於高等法院大樓 (下稱「高

院大樓」 )及勞資審裁處的兩個伺服器中心內。高院大樓及勞資審裁處

的伺服器中心是連接所有法院大樓及作為司法機構網絡互聯網接駁點

的 兩 個 網 絡 樞 紐 。 上 述 兩 個 中 心 之 間 亦 可 作 為 交 互 恢 復 及 運 作 復 原

站。然而，勞資審裁處伺服器室面積較小，空間亦已完全用盡，未來

發展空間有限。因應司法機構預期在未來 10 年增設更多伺服器及網絡

設備，以應付不斷增加的服務需求 (包括西九大樓本身的加強設施 )，我

們有需要設立一個新的伺服器中心。  

 
6 .  建議的資訊科技基礎設施與數碼錄音及謄寫服務系統，將有助現

時各法院大樓的法庭運作順利過渡至西九大樓。這可提高運作效率，

並減低對法庭服務造成的干擾。在法院設置便利使用者的設施，例如

電子指示牌和資訊服務站，將有助西九大樓的法庭使用者熟悉法庭運

作。設立新西九大樓伺服器中心亦能滿足預期的需要，支援更多資訊

科技設備，以提供系統交互恢復的功能，並成爲高院大樓伺服器中心

的運作復原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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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的詳情  

 
7 .  我們建議設置資訊科技基礎設施，以支援西九大樓的有效運作。

西九大樓內各法庭、司法人員內庭、登記處及職員辦公室將會設置電

腦設備及網絡連接系統。此外，西九大樓內各法庭入口處亦會安裝電

子指示牌，以展示每日案件審訊表及其他相關資訊。大堂範圍內亦會

設立數個資訊服務站，供公眾人士查閱司法機構的相關資訊。  

 
8 .  新西九大樓的伺服器中心將取代勞資審裁處伺服器中心一向作為

司法機構網絡的網絡樞紐及互聯網接駁點的角色，負責分擔司法機構

資訊系統的工作量，並作為與高院大樓伺服器室兩者之間的交互恢復

及運作復原站。到了 2016 年，勞資審裁處伺服器室大部分現有的運作

伺服器及網絡設備將使用超逾 9 年，屆時該等設備將變得殘舊，不足

以應付司法機構預期的需要。因此，在 2016 年以新西九大樓的伺服器

中心取代該等設備，從而為高等法院大樓伺服器室提供更佳的系統恢

復能力，以及加強對司法機構的資訊科技支援，實屬合時。我們在設

計及落實新伺服器機房時，將會採取環保措施以求更為環保。現有的

勞資審裁處伺服器室由新西九大樓的伺服器中心取代後，將會改建為

存放電腦設備的房間，該等設備主要用作勞資審裁處的內部網絡連接。 

 
9 .  我們亦建議在西九大樓的 32 個法庭及司法人員內庭，安裝數碼錄

音及謄寫服務系統，該系統現時是司法機構所有法院及審裁處採用的

標準系統。數碼錄音及謄寫服務系統利便司法人員和相關人士簡易地

查閱及重播法院程序的錄音以作參考，亦可因應要求有效率地製備法

院程序的謄本。  

 

 
對財政的影響  

 
非經常開支  

 
10 .  我們估計，推行擬議項目將引致的非經常開支為 5,179 萬 6,000 元，

包括資訊科技基礎設施的 2 ,992 萬 8 , 0 0 0 元和數碼錄音及謄寫服務系統

的 2 ,186 萬 8 ,000 元。在 2 0 1 2 - 1 3 至 2016-17 這 5 個年度期間，這項目

的預算開支分項數字如下－  



F C R ( 2 0 1 2 - 1 3 ) 7 3  第 4 頁  

 

    2012-13 2013-14 2014-15 2015-16 2016-17 總計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資訊科技基礎設施            

(a) 硬件和軟件  - - - 6,874 9,111 15,985 

(b) 系統推行服務  454 680 227 910 456 2,727 

(c) 場地準備工程  - - - 1,727 - 1,727 

(d) 通訊網絡  - - - 6,768 - 6,768 

(e) 應急費用  45 68 23 1,628 957 2,721 

  小計  499 748 250 17,907 10,524 29,928 

 

數碼錄音及謄寫 

服務系統             

(f) 硬件和軟件  - - - 10,604 6,583 17,187 

(g) 系統推行服務  - 600 700 926 150 2,376 

(h) 場地準備工程  - - - 150 167 317 

(i) 應急費用  - 60 70 1,168 690 1,988 

  小計  - 660 770 12,848 7,590 21,868 

  總計  499 1,408 1,020 30,755 18,114 51,796 

 
11 .  關於上文第 10 段 ( a )項， 1 ,598 萬 5 ,000 元的預算開支是用以購置

電腦硬件，包括伺服器、儲存系統、桌上設備、備份及復原設備，以

及該等設備的相關電腦軟件。  

 
12 .  關於上文第 10 段 ( b )項， 272 萬 7 , 0 0 0 元的預算開支是用於系統推

行服務，包括資訊科技基礎設施的技術研究、系統遷移、安裝及測試、

系統投入運作，以及項目管理。  

 
13 .  關於上文第 10 段 ( c )及 ( h )項，172 萬 7 ,000 元及 31 萬 7 ,000 元的預

算開支是用於場地準備工程，包括分別為資訊科技基礎設施及數碼錄

音及謄寫服務系統安裝網絡節點、電插座，以及相關的鋪設線槽及導

線工程。  

 
14 .  關於上文第 10 段 ( d )項， 676 萬 8 , 0 0 0 元的預算開支是用以購置通

訊網絡設備，以及為西九大樓各辦公室及地點提供相關的資訊科技組

件與設備接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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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  關於上文第 10 段 ( f )項， 1 ,718 萬 7 ,000 元的預算開支是用以購置

數碼錄音及謄寫服務系統設備，包括錄音設備、音頻網絡設備、聲音

加強設備及系統軟件。  

 
16 .  關於上文第 10 段 ( g )項， 237 萬 6 , 0 0 0 元的預算開支是用於顧問服

務 及 系 統 推 行 服 務 ， 包 括 數 碼 錄 音 及 謄 寫 服 務 系 統 的 系 統 安 裝 及 測

試、系統投入運作，以及項目管理。  

 
17 .  關於上文第 10 段 ( e )及 ( i )項， 272 萬 1 ,000 元及 198 萬 8 ,000 元的

預算開支是應急費用，款額分別相等於上文第 10 段 ( a )至 ( d )項及第 ( f )

至 ( h )項開支的 10%。  

 

 
其他非經常開支  

 
18 .  推行擬議的資訊科技基礎設施與數碼錄音及謄寫服務系統所需的

額外非經常員工開支為 587 萬 3 ,000 元，這筆款額相等於負責管理這項

目的司法機構職系人員和資訊科技專業職系人員合共 101 個人工作月

的開支。司法機構會以其內部資源承擔這筆非經常員工開支。  

 

 
經常開支  

 
19 .  我們估計，由 2 0 1 6 - 1 7 年度起，推行這項目每年所需的經常開支總

額為 417 萬 8 ,000 元，詳情如下－  

 

 項目   

2 0 1 6 - 1 7  
和以後  

每個年度  

千元   

( a )  硬件及軟件維修保養   3 , 991   

( b )  消耗品   187   

   4 , 178   

( c )  減﹕每年從現有系統維修保養費節

省的款項  

 ( 1 , 1 7 7 )   

 總計  3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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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關於上文第 19 段 ( a )項，每年 399 萬 1 ,000 元的預算開支是用以支

付硬件及軟件的維修保養費，以及軟件的使用證費，以支援擬議的資

訊科技基礎設施與數碼錄音及謄寫服務系統。  

 
21 .  關於上文第 19 段 (b )項，每年 18 萬 7 ,000 元的項算開支是用以購

置消耗品，例如備份儲存設備。  

 
22 .  關於上文第 19 段 ( c )項， 117 萬 7 ,000 元的節省款額是維修保養現

有系統的經常開支，將重行調撥用以支付擬設的資訊科技基礎設施與

數碼錄音及謄寫服務系統的部分經常開支。  

 
23 .  司法機構會以現有資源承擔因這項目而新增的 300 萬 1,000 元經常開

支。  

 

 
推行計劃  

 
24 .  我們計劃按下述時間表推行擬議的西九大樓資訊科技基礎設施與

數碼錄音及謄寫服務系統－  

 

 工作  推行期間  

( a )  技術研究及擬備標書  2013 年第一季至  

2014 年第二季  

( b )  就資訊科技基礎設施及數碼錄音

及謄寫服務系統招標  

2014 年第三季至  

2015 年第二季  

( c )  場地準備及網絡導線工程  2015 年第三季至  

2015 年第四季  

( d )  設備安裝及驗收測試  2016 年第一季至  

2016 年第二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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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諮詢  

 

 

 

 

 
附件 

25 .  司法機構政務處已在 2012 年 12 月 14 日諮詢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

務委員會 (下稱「事務委員會」 )。委員普遍支持這項建議。委員亦要求

司法機構政務處提供補充資料，概述在法院程序中使用即時謄寫服務

的情況。有關資料文件已在 2013 年 1 月 2 5 日另行提交事務委員會，

副本載於附件。  

 

 
背景  

 
26 .  2012 年 4 月 13 日，財務委員會 (下稱「財委會」 )批准把西九大樓

的工程計劃提升為甲級；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估計所需費用為 27 億

2 ,310 萬元，用以興建西九大樓 (請參閱 F C R ( 2 0 1 2 - 1 3 ) 2 號文件 )。建造

工程已在 2012 年 4 月展開，預計在 2015 年 12 月完成。  

 
27 .  現時位於不同法院大樓的荃灣裁判法院、小額錢債審裁處、死因

裁判法庭及淫褻物品審裁處
註
將重置到西九大樓。大樓除設有 32 個法

庭外，還會提供其他基本輔助設施，包括司法人員辦公室、登記處、

中央會計室及約 300 名法庭職員的辦公室。  

 
28 .  為確保西九大樓具效益和有效率地運作，司法機構需要為大樓配

備適當的資訊科技基礎設施與數碼錄音及謄寫服務系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司法機構政務處  

2013 年 1 月  

 

 

 

                                                 
註

 目前，荃灣裁判法院位於荃灣法院大樓，小額錢債審裁處位於灣仔法院大樓，而死因

裁判法庭及淫褻物品審裁處則位於東區法院大樓。四者均由總裁判官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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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文件  

立法會  

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在法院程序中使用即時謄寫服務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提供下述資料﹕  

 
( a )  現時在本港的法院程序中使用即時謄寫服務的情況；  

 
( b )  有關在若干其他司法管轄區的法院程序中使用即時謄寫服務

的做法；以及  

 
( c )  有關在本港所有法院程序中使用即時謄寫服務作爲常設及例

行服務的可行性和合宜性的考慮。  

 

 
背景  

 
2 .  於 2012 年 12 月 14 日舉行的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會議

上，委員曾詢問有關在其他司法管轄區的法院程序中使用即時謄寫服

務的現行做法，以及此項服務是否應該作爲本港所有法院程序中的常

設及例行服務。  

 

 
在法院程序中使用即時謄寫服務  

 
3 .  即時謄寫服務是指在司法程序進行期間，同步提供有關程序的逐

字謄寫記錄，以供法官和法庭使用者在瞬間内取閱。此項服務由法庭

內的速錄員／速記員提供，他／她會利用速記機，逐字記錄司法程序

中各方所說的話。專用軟件會即時將速記代碼轉換成正常文字，並隨

即將文字顯示於法官、大律師、證人及陪審團等的電腦上。經妥為校

訂的法律程序謄本的硬複本及／或軟複本，通常可於每日聆訊結束後

提供予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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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法庭現時的情況  

 
( a )  使用錄音記錄及謄本  

 
4 .  自 1 9 9 8 年 起 ， 所 有 的 法 院 程 序 均 經 “ 數 碼 錄 音 及 謄 寫 服

務 ” ( D A R T S )進行錄音。根據有關錄音，在需要時可以製備法院程序的

錄音記錄及謄本。  

 
5 .  當法院程序仍在進行時，如有需要，相關程序較早段的錄音記錄，

可以在法庭批准之下在法庭上重播。在法院程序結束後，法官如認爲

相關程序的錄音記錄有助他／她擬備判詞，可隨時在内庭聆聽有關錄

音。就訴訟各方而言，他們獲得法庭批准後，可以要求 DART S 提供相

關法律程序錄音記錄的錄音帶、光碟或數碼多功能光碟。根據現行做

法，就刑事法律程序而言，該等錄音帶、光碟或數碼多功能光碟可免

費提供予訴訟各方；就民事法律程序而言，則須收取費用 (例如一張數

碼多功能光碟的費用是 210 元，可收錄長達 98 小時的聆訊程序 )。  

 
6 .  就其他案件而言， DART S 亦可製備所需的整份法律程序謄本或其

中部分。此項要求可以由法庭提出，或者由訴訟各方經法庭批准後提

出。在 2012 年，因應法庭要求而製備的謄本有 32 ,393 頁，而因應訴訟

各方經法庭批准後提出要求而製備的謄本則有 137 ,359 頁。  

 

 
( b )  使用即時謄寫服務  

 
7 .  現時，訴訟各方可以在本港所有的法庭使用即時謄寫服務，但這

並不是常設的做法。  

 
8 .  根據現行安排，如訴訟人擬在某一法院程序中使用此項服務，該

方必須尋求法庭批准從商業市場聘用該等服務，並自行承擔相關的服

務費用。由於不是所有案件均具有使用即時謄寫服務的理據，因此法

庭須考慮每一宗案件的情況，以決定此項服務是否適宜使用。一般而

言，即時謄寫服務是在某些特別、複雜的案件或長案中獲准使用，例

如涉及多方訴訟人或大量證據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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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根據我們的記錄，在 2011 年和 2012 年，分別有 5 宗和 7 宗高等

法院案件使用即時謄寫服務，涉及的聆訊日為 76 .5 日和 69 日。在區域

法院審理的案件中，近年只錄得 1 宗 (於 2008 年至 2011 年聆訊 )曾使用

即時謄寫服務。  

 

 
其他司法管轄區的做法  

 

 
附件 

10 .  我們嘗試搜集資料，以了解其他司法管轄區的做法，方法主要是

進行案頭研究。根據所得資料而擬備的簡短摘要，見於附件。儘管資

料未盡全面，但我們得悉各司法管轄區對即時謄寫服務的安排各有不

同。我們得悉在很多司法管轄區，各級法院不會劃一為所有案件提供

即時謄寫服務，而訴訟各方亦要取得法庭批准，並／或須承擔相關費

用。  

 

 
關於在法院程序中使用即時謄寫服務作為常設服務的可行性及合宜性

的考慮  

 
11 .  為回應委員的要求，司法機構已考慮是否應該在所有法院程序中

使用即時謄寫服務作為常設及例行的服務。司法機構經慎重考慮後，

認為不應在各級法院的所有法律程序中使用此項服務。下文列述各項

詳細的考慮因素。  

 
12 .  首先，司法機構認為即時謄寫服務對某些長案和複雜的案件或許

有用，但在大部分案件中，即時謄寫服務對於法院能否有效地處理案

件，並沒有決定性或重要的影響。由於大部分案件，特別是在較低級

別法院審理的案件，皆屬性質不甚複雜者，司法機構不同意在所有法

院程序中必需使用即時謄寫服務。  

 
13 .  第二，司法機構認為規定在所有法院程序中使用即時謄寫服務，

並不符合成本效益。此舉所涉及的費用將會極為龐大，甚至過於高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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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在個案層面而言，根據近期市場資料顯示，如聆訊以英文進行，

聘用服務供應商提供即時謄寫服務的平均費用為每日 15 ,400 元；聆訊

若以中文進行，平均費用則為每日 14 ,000 元。根據現行做法，訴訟各

方可自行考慮究竟在某一法律程序中聘用即時謄寫服務是否符合成本

效益；若是，該方可請求法庭批准使用此項服務。該方亦可於聆訊前，

探問對方會否分擔即時謄寫服務的費用。在民事案件中，使用即時謄

寫服務所涉的費用是訟費的一部分，若一方獲判給訟費，經評定金額

後，該方可向須支付訟費的一方追討該費用。在刑事案件中，要求使

用即時謄寫服務的一方，一般須承擔有關費用。  

 
15 .  若所有法院程序指定必須使用即時謄寫服務，而費用由訴訟各方

承擔，訴訟各方將喪失選擇的機會，未能考慮選用此項服務是否符合

成本效益和可取。另須指出，就大部分法院程序而言，訴訟各方都會

認為平均每一聆訊日 14 ,000 至 1 5 , 4 0 0 元的即時謄寫費用過於高昂，而

且與案件的需要不相稱。此舉只會增加訴訟費用的支出，令市民在向

法院尋求公道的過程中遇到更多的障礙。  

 
16 .  至於在所有法院程序中使用即時謄寫服務所涉及的費用是否應以

公帑支付，司法機構的看法如下﹕  

 
( a )  原則上，司法機構認為在大部分法院程序中，即時謄寫服務

對於法院能否有效地執行司法工作，並沒有重要的影響；若

要納稅人承擔在所有法院程序中使用此項服務的費用，尤以

民事案件而言，實在欠缺理據；  

 
( b )  公共資源並非無窮無盡，若以公帑支付在所有法院程序中提

供此項服務的費用，涉及的金額將會極為龐大和過於高昂。

據粗略估計，在所有法院程序中提供此項服務，每年經常性

費用可達 6 .53 億元；以及  

 
( c )  即使獲增撥巨額公帑，對於在所有法院程序中，耗費巨額公

帑提供一律免費的即時謄寫服務的建議，司法機構仍不予支

持。司法機構認為如此運用公帑並不值得，亦可能會浪費公

共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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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  第三，司法機構認為，較諸在所有法院程序中使用即時謄寫服務

的建議，上文第 4 至 6 段所述的現行安排是另一可行及更爲符合成本

效益的做法。  

 
18 .  基於上述理由，不論費用是由訴訟人自行支付或由納稅人承擔，

司法機構對於在所有法院程序中使用即時謄寫服務的建議，均不予支

持。  

 

 
相關事宜  

 
聽覺障礙人士的需要  

 
19 .  為保障個人權利和司法公開，並確保人人均可向法院尋求公道，

如案件涉及聽覺障礙人士，法庭現時可提供聆聽打字服務。聆聽打字

服務是指聆聽打字員在聆聽法律程序中所說的話後，於其電腦直接打

出說話内容 (而非使用速記代碼或相關轉換軟件 )，而這些字句會即時顯

示在法庭內的大屏幕上，讓庭上各方都能閱覽屏幕上的字句。根據經

驗，現行安排情況令人滿意，可以顧及聽覺障礙人士在法院程序中的

需要。  

 

 
總結  

 
20 .  鑑於上文所述，司法機構認為在所有法院程序中使用或提供即時

謄寫服務作為常設服務，並不值得。反之，司法機構認為應該繼續沿

用現行做法，按照每一宗案件的個別情況而決定是否聘用及使用此項

服務。  

 

 

 

 

 

 
司法機構政務處  

2013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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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司法管轄區有關即時謄寫的做法  

 

司法管轄區  可供選用服務  

普通法司法管轄區  

澳洲  每一個司法管轄區在謄寫服務安排方面各有不同。以

澳洲高等法院而言，並無資料顯示自動設有即時謄寫

服務。然而，法院程序的謄本最快可於當日聆訊完結

後在網上閱覽。相關的費用由法院承擔。此外，據悉

在澳洲聯邦法院、澳洲聯邦裁判法院及家事法庭，訴

訟 各 方 可 要 求 服 務 供 應 商 製 備 “即 日 逐 漸 發 放 ”的 謄

本。收費是按聆訊的長短而定。然而， “即日逐漸發放 ”

謄本是否等同於即時謄本，則未能確定。  

 
至於其他級別法院的相關資料，則未能取得。  

 

加拿大  未能取得相關資料。  

 

新西蘭  據悉在配備錄音系統的法庭內進行的聆訊，均會被錄

音，再由身處全國各地的法庭速記員 “收聽 ”並進行謄

寫。  

 
所 有 在 高 等 法 院 審 理 的 刑 事 審 訊 ， 均 獲 提 供 “即場謄

本 ”。在其他司法管轄區， “即場謄本及非即場謄本 ”可

應法官的要求而提供。  

 
至於訴訟各方是否須尋求法庭批准和／或支付此項服

務的費用，則未能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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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管轄區  可供選用服務  

新加坡  在最高法院審理的民事案件，訴訟各方可要求安排即

時謄寫；但訴訟如非藉令狀開展，則必須尋求法庭批准。

 
至於初級法院的刑事及民事案件，訴訟各方可要求安

排即時謄寫服務，惟須尋求法庭批准。  

 
上述即時謄寫服務的費用由訴訟各方承擔。  

 

英國  在最高法院，不論是民事或刑事上訴，如任何一方要

求速記員在聆訊期間駐庭，該方必須在聆訊開始之前

通知司法常務官。作出此項要求的一方，必須支付聘

用速記員的費用。  

 
至於其他級別法院的相關資料，則未能取得。  

 

非普通法司法管轄區  

內地  據悉就若干法院聆訊而言，即時謄本可在互聯網上提供。

 
至於訴訟各方是否須尋求法庭批准和／或支付此項服

務的費用，則未能確定。  

 

台灣  各級法院所審理的民事及刑事案件，均獲提供某種即

時謄寫服務，但謄寫範圍似乎並非逐字記錄而只限於

案件的重點 (而非完整記錄 )。  

 
訴訟各方無須就服務提出申請或支付費用。有關費用

似乎已包括在訴訟費用之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